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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应当担责

方传真警
献县警方打掉一介绍、容留卖淫团伙

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和50余名违法人员

谁来为我的损失埋单？
本报记者 唐慧 本报通讯员 王珍珍

南皮于某的一张银行卡被盗刷6.2万余元，他将开户银行
告上了法庭——

日前，南皮的于某收到了泊头农行
的赔偿款。

原来，于某在泊头农行办理的一张
储蓄卡被他人分 4 次盗刷了 6.2 万余
元。由于此案一直没有告破，于某只好
将泊头农行告上法庭。

南皮法院经过审理，判决泊头农行
承担于某的损失。泊头农行对南皮法院
的判决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决定维持原
判。

收到短信发现问题
储蓄卡竟被盗刷

2017年5月，南皮的于某在泊头农
行办理了一张储蓄卡和一张信用卡。此
后，于某每个月的工资都打到新办理的
这张储蓄卡上。

“您尾号 4569 的信用卡 8 月 26 日
11:33发起一笔交易时密码错误。如非
本人操作，请立即致电银行客服。”2018
年 6月的一天，于某的手机上突然收到
这样一条银行短信提醒。

“我没有买东西或者转账呀！信用
卡和储蓄卡都在自己身上，我也没有将
密码告诉别人。”于某觉得很疑惑，随即
拨通了银行的客服电话核实情况。

客服人员告知于某，就在几分钟
前，他的信用卡确实有一笔交易失败的
记录。近 3天内，他的储蓄卡内的存款
被分 4次转至陌生人的账户，总金额共
计6.2万余元。听了客服人员的介绍，于
某赶紧将自己的储蓄卡挂失。

得知自己的储蓄卡被盗刷的消息，
于某蒙了。他立即赶到距离自己最近的
银行网点，查询储蓄卡的交易情况。

于某发现，自己储蓄卡里的钱被他
人分 4次转走了 6万多元，但他连一条
银行的提醒短信都没有收到。于某当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南皮公安局接警后对此案立案调
查，但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多大进展。

受害人起诉银行
双方各执己见

无奈之下，于某将泊头农行起诉至

南皮法院，要求泊头农行承担自己的经
济损失。

于某认为，泊头农行应该保障自己
的储蓄卡交易安全。他解释说，银行要
对其所发的储蓄卡及“掌上银行”的安
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
数据被盗用。

于某说，泊头农行没有及时告知他
储蓄卡的交易信息，也没有识别出虚假
信息，及时制止盗刷行为，导致他受损。
因此，泊头农行应该承担他的经济损
失。

泊头农行的负责人表示，于某是否
真的存在损失并不能确定。即使于某真
的存在损失，跟银行也没有关系。他解
释说，公安机关没有最终的侦查结果，
于某储蓄卡被盗刷的事实不能认定。

对于于某的说法，泊头农行的负责
人并不认可，“‘掌上银行’经过安全认
证，不存在导致储户信息泄露、资金损
失的漏洞，而且‘掌上银行’的密码是于
某自己设定的，银行和他人无从知晓。”

“于某称转账并非他本人操作，那
可以推断，他的密码已经泄露。”泊头农
行的负责人表示，银行已经履行了合同
约定义务，且尽到了安全保障责任。因
泄露密码或者储蓄卡保存不当造成了
损失，于某应自己承担责任。

法院依法审理
银行违约担责

南皮法院经审理查明，于某在泊头
农行办理储蓄卡，与泊头农行建立了储
蓄合同关系。根据储蓄合同的性质，泊
头农行负有保证于某储蓄卡内存款安
全的义务。于某发现自己储蓄卡内的资
金非正常流失时，及时将储蓄卡挂失，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法院认为，储蓄卡出现资金非正常
流失后，于某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失
扩大。依据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于某
举证证明储蓄卡被盗刷，主张泊头银行
承担违约责任合理。

同时，法院认为，泊头农行掌握充
分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应有技术能力
保障于某的交易安全。

泊头农行认为于某未尽安全防范

与保障义务，有故意泄露密码或授意他
人进行交易的嫌疑，应依法承担举证责
任。在泊头农行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况
下，法院认定于某储蓄卡产生的 6.2万
余元交易是案外人所为。

南皮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在银行
办理的储蓄卡被别人盗刷，很显然，银
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违约责
任。

虽然公安机关至今尚未侦查到于
某款项被转移至案外人账户的确切信
息，但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待公安
机关侦查有结果时，泊头农行可另向案
外人主张赔偿损失。

去年 3月底，南皮法院判决泊头农
行赔偿于某 6.2万元。去年 9月，泊头农
行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向沧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婆婆“丢钱”怀疑孙子
儿媳报警求证清白

本报讯（通讯员 于孝宇 记者 唐
慧）近日，南皮一老太太怀疑自己的
500元钱被盗，老人的儿媳报警求助。
在民警调查时，老人才想起她前一天
把钱花掉了。

近日的一天上午 10点，南皮公安
局接到群众钱被盗的报警。南皮公安
局城关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报案人穆
某家中。

原来，穆某的婆婆棉衣口袋中的
500元钱不见了。婆婆怀疑是孙子把
钱拿走了，穆某觉得这不可能。两人为
此发生了口角，穆某这才报警求助。

民警了解情况后进行调查，认为
这笔钱被盗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又继
续询问穆某的婆婆。

穆某的婆婆几经回忆，才突然想
起了钱的下落。原来，前一天她已经把
钱花掉了。

一女子想要轻生
民警暖心解心结
本报讯（通讯员 左添伟 记者 唐

慧）近日，一女子因与家人闹矛盾想要
自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好言相劝，
解开了女子的心结。

1月 12日中午 12点半，市巡警支
队五大队民警接到有人要轻生的报
警。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发现一女子坐
在某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哭泣，身旁
的树上还搭着绳子，旁边还有一张纸
条。

民警看了纸条才知道，女子与家
人闹了矛盾，产生了轻生的想法。民警
用暖心的话安抚女子，一点一点帮她
解开心结。

经过民警耐心劝解，女子的情绪
平稳下来。随后，民警与女子的家人取
得联系。女子的家人将女子接走，并对
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嫉妒邻居生意好
竟扎人家顾客车胎
本报讯（通讯员 米伟 记者 唐

慧）近日，沧县一饭店老板因嫉妒隔壁
饭店生意好，故意将隔壁饭店顾客的
车胎扎破，制造事端。目前，这位老板
已被沧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1月 13日，沧县公安局接到有人
故意扎破车胎的报警。沧县公安局薛
官屯派出所民警赶到沧县薛官屯一饭
店门前，找到报案人李某。

李某说，前一天晚上，他和朋友在
这家饭店吃饭。由于喝了酒，他们把自
己的车停放到了这家饭店门口，准备
第二天再来开车。没想到，他们第二天
来开车时，发现停在饭店门前的 4辆
车有5条车胎被扎破。

民警经过调查，初步判断隔壁饭
店老板王某有重大嫌疑，随即将王某
传唤至派出所。

经过民警询问，王某交代，他因隔
壁饭店比自家饭店生意好，心生嫉妒。
于是，他将去隔壁饭店吃饭的顾客的
车胎扎破，企图让顾客迁怒于隔壁饭
店。

目前，王某被沧县公安局取保候
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孟庆
华 记者 张楠）近日，献县
警方打掉一个介绍、容留卖
淫的团伙，共抓获 9名犯罪
嫌疑人，行政拘留嫖客、卖
淫人员50余人。

去年 6月 22日，献县警
方获取了以谷某为首的介
绍、容留卖淫团伙的犯罪线
索。当地警方立即成立专案
组，多次派出民警着便衣侦
查、蹲守，对该团伙相关人
员展开调查，固定了大量的
犯罪证据。

“这个团伙组织严密，
成员警惕性非常高，具有一
定的反侦查意识。”专案组
民警说，这个团伙里的“技

师”（卖淫人员）从来不用真
实姓名，统一实行编号管
理。另外，团伙成员还在卖
淫窝点附近设置了监控设
备以及警报装置。一旦发现
有异常情况，团伙成员就会
立即按动警报装置，通知从
事卖淫活动的人员，隐藏毁
灭证据。这些都给警方的抓
捕工作及后期侦办工作带
来了困难。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侦
查，专案组民警先后掌握了
该团伙多名成员的活动规
律以及多处卖淫窝点的情
况。去年年底，专案组先后
组织 200余名警力，两次对
该团伙成员展开集中收网

行动，共抓获 9名犯罪嫌疑
人和 50余名涉嫌卖淫嫖娼
的违法人员。

据了解，9 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献县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50余名涉嫌
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均被
依法行政拘留。

抓捕现场抓捕现场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娜：于某与银行是储蓄
合同的权利义务人，银行对储
户信息有安全保障义务。银行
要对所发的储蓄卡及“掌上银
行”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
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
被轻易盗用。

本案中，银行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导致于某储蓄卡被盗
刷。作为违约方，银行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在储蓄卡被盗刷后，
银行没有及时履行交易信息的
告知义务，造成于某损失的扩
大。因此，银行对于某的损失存
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于某的
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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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合作

现有面积400-2500平方米商业用房数间，分别位于沧州市
金龙广场（新华东路）、黄骅港金龙广场（贝壳湖畔），寻求招商合作。
电话：（沧）张女士13091143311 （港）周女士13730591212


